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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

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

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

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

责任。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本报告期，公司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广东榕泰 600589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徐罗旭 郑耿虹

电话 0663-3568053 0663-3568053

办公地址 广东省揭阳市揭东经济开发区西侧 广东省揭阳市揭东经济开发区西侧

电子信箱 600589@rongtai.com.cn 600589@rongtai.com.cn

2.2�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5,641,833,919.72 5,404,921,478.06 4.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478,022,205.79 3,185,043,564.64 9.20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0,802,420.61 5,370,483.85

营业收入 718,568,845.70 797,343,369.03 -9.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7,084,757.77 85,753,119.21 258.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74,548,311.68 74,317,306.88 0.3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20 2.75 增加 6.4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35 0.122 256.5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35 0.122 256.56

2.3�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39,681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广东榕泰高级瓷具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9.53 137,717,274 质押 100,700,000

揭阳市兴盛化工原料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36 80,140,000 质押 60,000,000

高大鹏 境内自然人 8.08 56,966,707 24,051,344 质押 32,914,000

肖健 境内自然人 6.61 46,609,124 19,678,373 质押 26,930,000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

未知 1.7 11,974,724 未知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

未知 1 7,039,618 未知

杨宝生 境内自然人 0.92 6,475,713 无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

未知 0.56 3,929,800 未知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

未知 0.5 3,540,826 未知

曾昭潜 境内自然人 0.43 3,002,60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 上述股东中广东榕泰高级资具有限公司和揭阳市兴盛化工原料有限公司和杨宝生是一致行动人；

2）其他流通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情况不详。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 由于美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及单边主义政策， 中美贸易纠纷持续不

断，美国经济出现衰退迹象，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的经济也仍然处于低迷状态；国内

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社会资金成本仍然偏高，融资环境仍然偏紧。公司按照年初

制定的经营计划稳步推进相关工作。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加强营销工作，加强财务资

金管理工作，严控开支，并继续推进张北榕泰数据中心的后期建设规划相关工作和剥

离低效资产的实施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的经营业绩较为平稳，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实现营业收入为

718,568,845.70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9.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7,084,

757.77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258.1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74,548,311.68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0.31%。

3.2�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

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1、会计政策变更情况及原因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 ）的相关文件要求，公司自

2019�年 1�月 1�日起执行新的会计政策。具体情况如下：财政部自 2017�年修订发布

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 一一金融工具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号一一金融

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 2019� 年半年度报告 35� /� 145� 一一套期会

计》、《企业会计准则第 37�号一一金融工具列报》（上述四项准则以下简称 “新金

融工具准则” ）。2019�年 4�月 30�日，财政部颁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9�年度一般

企业财务 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基于上述情况，公司对相关会计政

策进行相应调整。

2、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1）新金融工具准则修订内容主要包括：金融资产分类变更为“以摊余成本计量

的金融资 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及“以公

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三类。 金融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由

“已发生损失法” 改为“预期损失法” 。 公司自 2019�年 1�月 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

具准则。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中衔接规定相关要求， 公司对上年同期比较报表不进

行追溯调整。执行上述新准则预计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 响。

（2）《关于修订印发 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要求的财务报

表格式调整， 将对公司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列示产生影响，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

重大影响。

3.3�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

响。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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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2019年 8月 17日以书面、电话及电子邮件

的方式向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发出召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 2019 年 8 月 27 日上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由董事

长杨宝生主持，会议应到董事 11 人，实到董事会 11 人，本公司的监事及高管人员列

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

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通过《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通过《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具体详见公司同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为临 2019-038）。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8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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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于 2019 年 8 月 17 日以书面、 电话及电子邮

件的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召开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2019 年

8 月 27 日下午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3 人，实到监事 3 人，本次会议

由监事会召集人杨愈静女士主持。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1、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

内部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

2、2019 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

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公司监事会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半年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

密规定的行为及违反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情形。

表决结果：赞成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于 2019�年 4�月 30�日发布的 《关于修订印发

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对财务报表部分列报

项目进行调整，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 况和经

营成果。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况。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实施本次的会计政策变更。

表决结果：赞成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 8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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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十八号一一化工》和《关于

做好上市公司 2019年半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的要求，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将 2019�年半年度化工材料方面的主要经营数据（未经

审计）公告如下：

一、 主要产品的产量、销量及收入实现情况

主要产品 2019年 1-9月生产量（吨） 2019年 1-6月销售量（吨） 2018年 1-6月销售金额（万元）

ML复合材料 59047.35 59322.55 40671.29

苯酐 5853.00 4009.92 2440.12

二辛脂 1384.60 884.60 687.80

二、 主要产品的价格变动情况（不含税）

主要产品 2018年 1-6月平均价格（元 /吨） 2019年 1-6月平均价格（元 /吨） 变动比率（%）

ML复合材料 7896.78 6855.96 -13.18

苯酐 6287.02 6085.21 -3.21

二辛脂 7427.01 7775.27 4.69

三、 主要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不含税）

主要原料 2018年 1-6月平均价格（元 /吨） 2019年 1-6月平均价格（元 /吨） 变动比率（%）

纸浆 4589.02 5007.37 9.11

尿素 1619.04 1912.38 18.12

邻二甲苯 5704.61 6073.78 6.47

甲醇 2761.28 2115.98 -23.37

三聚氰胺 7690.00 6028.07 -21.61

四、 其他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无。

本公告之经营数据未经审计，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审慎使用上述数据。

特此公告。

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8月 28日

证券代码：600589� � �股票简称：广东榕泰 公告编号：临 2019-038

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根据财政部于 2019�年 4�月 30�日发布的 《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

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调整。本次会计

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列示产生影响，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

量不产生影响。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变更原因

财政部于 2019�年 4�月 30�日发布了 《关于修订印发 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

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适用于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 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

间的财务报表。

公司属于已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但未执行新收入准则和新租赁准则的企业，应

当结合通知附件 1�和附件 2�的要求对财务报表项目进行相应调整。 根据该通知的

要求，公司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自 2019�年半年度报告起按上述规定的相关

要求编制财务报表。

2、变更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19年 8月 27�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同意公司依据财政部的相关规定进

行相应的会计政策变更。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

根据财会[2019]6 号通知的要求，公司对财务报表相关科目进行列报调整， 具体

变动如下：

（1）、将资产负债表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 和“应收

账款” 二个项目；

（2）、将资产负债表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 和 “应

付账款” 二个项目；

（3）、将利润表“减：资产减值损失” 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

填列）” ；

（4）、在现金流量表明确了政府补助的填列口径，企业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

论是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益相关，均在“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项目填

列；

（5）、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明确了“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 项目的填列

口径，“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 项目，反映企业发行的除普通股以外分类为

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的持有者投入资本的金额。 该项目根据金融工具类科目的相关

明细科目的发生额分析填列。

2、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对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及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的列报项目及其内容做出的调整，仅对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列示产生影响，对公司财务

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产生影响。

三、独立董事、监事会意见

1、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于 2019�年 4�月 30�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对财务报表部分列报

项目进行调整，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况。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实施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2、监事会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于 2019�年 4�月 30�日发布的 《关于修订印发

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对财务报表部分列报

项目进行调整，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 况和经

营成果。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况。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实施本次的会计政策变更。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8�月 28�日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

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路畅科技 股票代码 00281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蒋福财 李柳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海天一路 11号 5栋 C座 9楼 深圳市南山区海天一路 11号 5栋 C座 9楼

电话 0755-26728166 0755-26728166

电子信箱 jiangfucai@roadrover.cn liliu@roadrover.cn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03,983,374.65 385,837,444.20 -21.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3,960,558.21 -10,546,608.50 -316.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46,099,933.35 -16,582,017.03 -178.0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0,227,138.14 -128,405,358.93 146.90%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37 -0.09 -311.11%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37 -0.09 -311.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92% -1.62% -5.3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448,152,015.40 1,630,523,396.29 -11.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13,693,625.35 669,798,131.70 -8.3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9,77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郭秀梅 境内自然人 67.97% 81,569,790 81,569,790 质押 48,750,000

张宗涛 境内自然人 2.17% 2,600,010 2,600,010 质押 1,300,000

朱玉光 境内自然人 0.67% 800,010 800,010 质押 440,000

彭楠 境内自然人 0.50% 600,030 600,030

廖晓强 境内自然人 0.42% 500,040 500,040

胡锦敏 境内自然人 0.42% 500,040 500,040

周绍辉 境内自然人 0.42% 500,040 500,040

何名奕 境内自然人 0.42% 500,040 500,040

蒋福财 境内自然人 0.38% 450,000 450,000

陈守峰 境内自然人 0.33% 399,960 399,96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限售股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是一致行动人。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 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

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9年上半年， 公司根据市场情况进行收入结构和管理调整， 控制各项成本费

用，但进度不及预期，公司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30,398.34 万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4,396.06 万元；基本每股收益 -0.37 元。截止 2019 年 6 月 30 日，公

司总股本 12,000 万股， 资产总额 144,815.20 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61,369.36万元。

报告期内根据市场的变化， 在前装市场， 公司优先保障重点客户重点产品的研

发、生产，进一步优化和收缩客户和产品结构；在后装市场，根据市场情况，调整产品

结构和销售渠道。

在公司业务调整过程中，毛利率高的产品暂未放量、产量阶段性降低、美元相对

升值等原因导致生产成本相对较高，短期内拉低了公司的整体毛利率，使公司的整体

毛利较上年同期下降了人民币 4,240.53万元。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

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财政部 2018�年 6�月 15�日颁布了 《关 于修订印发

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8]15�号）， 对 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

订。根据上述会计准则的修订要求，公司需对会 计政

策相关内容进行变更，按照文件规定的格式编制公司

财务报表。

第三届董事会 2019�年第一次定期会议、 第三届监事

会第十次会议审议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影响财务报表的列报项目，不涉

及对公司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对公司总资产、负债

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无影响。

财政部于 2017�年 3�月 31�日分别发布了《企业会计准

则第 22�号一一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2017�年修

订）》（财会 [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 第 23�号一

一 金融资产转移 （2017�年修订）》（财会 [2017]8�

号）、《企业会 计准则第 24�号一一 套期会计（2017�

年修订）》（财会[2017]9�号），于 2017�年 5�月 2�日发

布了 《企业会计准则第 37�号一一金融工具列报

（2017�年修订）》（财会[2017]14�号）（上述准则以下

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并要求境内 上市公司自

2019�年 1�月 1�日起施行。由于上述会计准则的修订，

公司需要对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调整。

第三届董事会 2019�年第一次定期会议、 第三届监事

会第十次会议审议

公司将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调整列报金融工

具相关信息，包括对金融工具进行分类和计量（含减

值）等，对 2019�年期初留 存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可

能产生影响，但对公司当期及前期的净利润、总资产

和净资产不产生重大影响。

财政部于 2019�年 4�月 30�日颁布了 《关于修订印发

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9]6�号）（以下简称“《修订通知》” ），对一般企

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

的非金融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修订通知》的要

求编制 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以及

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第三届董事会 2019年第二次定期会议、 第三届监事

会第十二次会议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涉及公司财务报表相关科目的

列示， 不会对当期及变更 之前公司总资产、 负债总

额、净资产以及净利润产生影响。

财政部于 2019�年 5�月 9�日发布关于印发修订《企业

会计准则第 7�号一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 [2019]�

8�号）（以下简称“《企业会计准则第 7�号》” ）， 对准

则体系内部协调与明确具体准则适用范围进行修订。

财政部于 2019�年 5�月 16�日发布关于印发修订《企业

会计准则第 12�号一债务重组》（财会 [2019] �9�号）

（以下简称“《企业会计准则第 12�号》” ），对准则体

系内部协调与债务重组定义进行了修订。

第三届董事会 2019年第二次定期会议、 第三届监事

会第十二次会议

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7�号一一非货币性资产

交换》、《企业会计准则第 12�号一一债务重组》，未

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本产生影响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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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9 年 8 月 27 日召开的

第三届董事会 2019 年第二次定期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根据财政部的最新规定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

更。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相关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情况如

下：

一、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概述

（一）变更原因

（1）财政部于 2019�年 4�月 30�日颁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9�年度一般企业

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以下简称“《修订通知》” ），对一般企业

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

和《修订通知》的要求编制 2019� 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以及以后期间

的财务报表。

（2）财政部于 2019�年 5�月 9�日发布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7�号一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2019]� 8�号）（以下简称“《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 ），

对准则体系内部协调与明确具体准则适用范围进行修订。 财政部于 2019�年 5�月

16�日发布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一债务重组》（财会[2019]� 9� 号）

（以下简称“《企业会计准则第 12�号》” ），对准则体系内部协调与债务重组定义进

行了修订。

由于上述会计准则的修订，公司需对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调整。

（二）变更日期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 公司财务报表执行财政部 2018� 年 6� 月 15� 日颁布的

《关于修订印发 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8]15�号）。根

据规定，财会[2019]6号适用于 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

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 7号一一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自 6 月 10 日施行，《企业

会计准则第 12号一一债务重组》自 6月 17日施行。

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

（三）变更前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 公司执行中国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一基本准

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

相关规定。

（四）变更后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1．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执行的会计政策为财政部于 2019�年 4�月 30�日

发布的 《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以下简称“《修订通知》” ）。

2、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将执行财政部于 2019�年 5�月 9�日发布的《企业

会计准则第 7�号一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2019]� 8�号）（以下简称“《企业会计

准则第 7�号》” ）；以及财政部于 2019�年 5�月 16�日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一债务重组》（财会[2019]� 9�号）（以下简称“《企业会计准则第 12�号》” ）。

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外， 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相关准则及

其他有关规定执行。

二、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一）财务报表格式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财会[2019]6�号有关规定，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以下主要变动：

1、资产负债表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 和“应收账

款” 二个项目；资产负债表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 和

“应付账款” 二个项目。资产负债表新增“应收款项融资” 项目，反映资产负债表日以

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等。

2、将利润表“减：资产减值损失” 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

列）” ； 将利润表 “减：信用减值损失” 调整为“加：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

填列）” ；“研发费用” 项目，补充了计入管理费用的自行开发无形资产的摊销；利润

表新增“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 项目，反映企业因转让等情形导

致终止确认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而产生的利得或损失，该项目应根据“投资收

益” 科目的相关明细科目的发生额分析填列；如为损失，以“-” 号填列。

3、现金流量表明确了政府补助的填列口径，企业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

资产相关还是与收益相关，均在“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项目填列。

4、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明确了“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 项目的填列口

径，“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 项目，反映企业发行的除普通股以外分类为权

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的持有者投入资本的金额。 该项目根据金融工具类科目的相关明

细科目的发生额分析填列。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涉及公司财务报表相关科目的列示，不会对当期及变更 之

前公司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以及净利润产生影响。

（二）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7�号一一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企业会计准则第

12�号一一债务重组》 未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本产生影响。

三、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其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执行会计政策变更能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 况和经

营成果，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同意

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五、备查文件

1、 《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019 年第二次定期会议决

议》；

2、《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813� � �证券简称：路畅科技 公告编号:� 2019-044

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补充预计南阳畅丰 2019 年度

与龙成集团及其下属企业

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9�年 5 月 20� 日召开

的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度与西峡龙成铁料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公司全资子公司南阳畅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南阳畅丰” ）拟向关联方河南龙成集团全资子公司西峡龙成铁料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龙成铁料” )采购原材料水渣及其他生产所需产品预计不超过 15282.81 万元；

向龙成铁料销售自产微铁预计金额不超过 800 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9�年 4

月 26�日 披 露 于 《 证 券 时 报 》、《 证 券 日 报 》 及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 2019 年度与西峡龙成铁料有限公司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议案》（公告编号： 2019-026）。

结合南阳畅丰的筹备及试产情况，为进一步满足南阳畅丰日常经营的需要，鉴于

龙成集团及其下属企业在当地的规模及地域优势， 南阳畅丰按市场价格向其采购或

销售部分商品能有效降低流转费用，提高交货效率，有利于南阳畅丰的稳步发展。依

据《深圳证劵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对公

司全资子公司南阳畅丰 2019 年度与关联方河南龙成集团及其下属企业关联交易情

况进行补充预计。

公司全资子公司南阳畅丰拟向关联方河南龙成集团下属企业西峡龙成新能源开

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成新能源” ）、河南龙成重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成重

工” ）、西峡县华龙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峡华龙飞” ）采购生产所需产

品预计不超过 1438万元；向西峡龙成冶金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成冶金” ）销

售矿渣微粉预计不超过 180万元；向西峡龙成再生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成再

生资源” ）销售废钢预计金额不超过 14万元。

公司于 2019 年 08 月 27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 2019 年第二次定期会议和第三

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充预计南阳畅丰 2019年度与龙成集团及

其下属企业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郭秀梅女士在董事会中回避了对该项议

案的表决。独立董事对此事项进行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补充预计金额为 1632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审计净资产比例不超

过 5%，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

度》等相关规定，本次与关联方预计的关联交易金额未达到需提交股东大会审批的标

准，此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补充预计 2019年度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型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合同签订金额或预计

金额

截至 2019年 07月 31

日发生金

额

上年发生金额（2018

年度）

向关联人采购商品

西峡龙成新能源开发有限

公司

电费 参考市场价格 1400 0

0

河南龙成集团及其下属企

业

水、分料阀、磅房

自动化、工具劳

保一批

参考市场价格 38 0

0

向关联人销售商品

河南龙成集团及其下属企

业

矿渣微粉、废钢 参考市场价格 194 0

0

合计 1632

鉴于龙成集团及其下属企业在当地的规模和地域优势， 南阳畅丰按市场价格向

其采购或销售部分商品能有效降低流转费用，提高交货效率，有利于南阳畅丰的稳步

发展。

（三）2018年度公司与上述关联人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额占

同类业务比例

实际发生额与预计

金额差异

披露日期及索引

向关联人采购

商品

西峡龙成新能源开发有

限公司

无 0 0 0 0 无

龙成集团及其下属企业

土地和厂房租

金

4.8 94 0.48% 94.90% 总经理审批

郑州市路畅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

代收租金及代

付税费

181.39 1270 100% 85.72%

关于与郑州市路畅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8-076）

向关联人销售

商品

西峡龙成新能源开发有

限公司

无 0 0 0 0 无

龙成集团及其下属企业

合计 186.19 1364 - 86.35% -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

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1） 公司向龙成集团及其下属企业租赁土地及房租关联交易预计自 2018 年 10 月起至 2019 年 10 月

止，仅 2018年 11月、12月产生土地租金，未产生厂房租金，因此 2018年度该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较

小。

（2） 公司代关联方龙成集团全资子公司郑州市路畅电子收取房租以及支付税费关联交易预计自

2018年 12月起至 2019年 10月止。2018年度实际代收租金仅于 2018年 12月份产生，因此 2018年度该

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较小。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

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上述发生金额与预计金额在合理范围内。

二、关联人和关联关系介绍

1、西峡龙成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关联方情况

注册地 法定代表人 经营范围 注册资本

西峡县回车镇古庄河村 朱新文 余热发电、蒸汽发电、光伏发电；电力销售 5000万元

（2）关联方经营情况：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总额 营业收入总额 净利润

2018年 12月 31日 7727.51 7699.84 27.67 8656.72 33.08

2019年 6月 30日 11850.84 11883.29 -32.45 13691.98 -58.89

（3）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河南龙成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郭秀梅女士之配偶朱书成先生所控

制的企业，为公司关联方，龙成新能源为公司关联方河南龙成集团全资子公司；南阳

畅丰为路畅科技全资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龙成新能源与畅丰新材料之间的业务关系构成关联交易。

2、河南龙成集团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关联方情况

注册地 法定代表人 经营范围 注册资本

西峡县仲景大道东段 116号 朱书成

企业管理、钢铁、电子产品、铁粉、矿产品、金属及非金属制品、机械设备购销；

经营各类产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

品及技术除外）

37500万元

（2）关联方经营情况：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总额 营业收入总额 净利润

2018年 12月 31日 2,030,630.41 798,614.41 1,232,016.00 2,107,203.65 212,344.94

2019年 6月 30日 2,056,137.12 743,661.80 1,312,475.32 1,013,442.60 80,459.32

（3）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河南龙成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郭秀梅女士之配偶朱书成先生所控

制的企业，为公司关联方；南阳畅丰为路畅科技全资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龙成集团及其下属企业与畅丰

新材料之间的业务关系构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企业均系依法注册成立，依法存续并持续经营的法人主体，生产经营正

常，财务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遵循诚实信用、等价有偿、公平自愿、合理公允的基本

原则，依据市场价格定价、交易。交易定价参考采购发生时当地同类商品销售主体的

报价以及关联方向其他客户销售商品的交易价格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综合考虑确

定。交易价款根据约定的价格和实际交易数量计算。

（2）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参照行业公认标准或合同约定

执行。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关联交易金额根据南阳畅丰实际投产后的预计生产量预测， 具体按照实际发生

情况签署相关合同。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关联交易目的

南阳畅丰新材料公司的生产基地位于西峡县，直接从龙成集团下属企业采购水、

电等生产所需产品有利于减少公司的一次性投入， 龙成集团下属企业能为其提供生

产所需的主要能源及材料， 根据成本效益原则， 就近采购和销售能使公司效益最大

化，有利于公司新业务的发展。

2、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拟发生的上述交易为公司生产经营过程中必须发生的持续性交易

行为，与关联方的交易行为有利于保证公司的正常经营，且公司与关联方交易价格依

据市场条件公平、合理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

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的业务独立性、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构成影响，公司主要

业务亦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公司拟审议的关于补充预计南阳畅丰 2019 年度与龙成

集团及其下属企业的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日常经营的需要, 该关联交易属于公司

正常的业务范围，以市场公允价格作为交易原则,该交易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019 年第二

次定期会议审议。

独立董事意见：公司与龙成集团及其下属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经事前审核，属于

公司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该关联交易内容合法，定价遵循公允原则，公司与关联方

的采购、销售交易均属公司生产经营中所需的业务交易，有利于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

活动，对公司非关联方股东的利益不会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

益的行为。

五、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 2019年第二次定期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书面文件、独立董事意见。

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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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 2019 年第二次

定期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 2019 年第二

次定期会议于 2019 年 08 月 16 日以电话、电子邮件等形式发出通知，并于 2019 年 08

月 27日在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会议方式召开。本次会

议应到董事 5名，实到董事 5名（其中董事长郭秀梅女士、独立董事田韶鹏先生、独立

董事陈琪女士以通讯方式出席并表决）。会议由董事长郭秀梅女士主持。本次会议的

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审议表

决，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 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详细内容参见公司 2019年 08月 28日披露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

《路畅科技 2019年度半年报全文及摘要》（公告编号：2019-042� ）。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表决。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详细内容参见公司 2019年 08月 28日披露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

《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43）。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表决。

3.审议通过了《关于补充预计南阳畅丰 2019 年度与龙成集团及其下属企业日常

关联交易的议案》；

详细内容参见公司 2019年 08月 28日披露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

《关于补充预计南阳畅丰 2019 年度与龙成集团及其下属企业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44� ）。

表决结果：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1票回避表决。

郭秀梅因涉及关联交易，回避表决。

4.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的议案》；

同意注销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表决。

5.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的议案》。

同意注销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019年第二次定期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意见。

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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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于 2019 年 08 月 16 日以电话、电子邮件等形式发出通知，并于 2019 年 08 月 27 日在

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会议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监

事 3 名，实到监事 3 名（监事杨成松为通讯出席）。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陈守峰先生主

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

会监事审议表决，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 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详细内容参见公司 2019年 08月 28日披露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

《路畅科技 2019年度半年报全文及摘要》（公告编号：2019-042� ）。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半

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表决。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详细内容参见公司 2019年 08月 28日披露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

《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43）。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表决。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其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3、审议通过了《关于补充预计南阳畅丰 2019年度与龙成集团及其下属企业日常

关联交易的议案》。

详细内容参见公司 2019年 08月 28日披露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

《关于补充预计南阳畅丰 2019 年度与龙成集团及其下属企业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44� ）。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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